
梅市发改价格〔⒛21〕 ⒛2号

梅州市发展栩改革局关于调整我市生猪定点
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发展和改革局 :

为改善我市生猪屠宰加工企业目前经营困难的状况,保障猪肉

供应和生猪食品安全,根据 《广东省生猪屠宰管理规定》(省人民

政府令⒛11年第 162号 )和广东省物价局 《关于生猪定点屠宰加

工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粤价函 〔2011〕 1078号 )等有关规

定,依据成本监审结论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就调整我市生猪定点屠

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我市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调整为不超过“ 元/头。

分两步调整:第一步自2m1年 8月 1日 起执行,定点屠宰加工服

务收费标准调整为不超过 55元/头 ;第二步自⒛22年 8月 1日 起



执行,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调整为不超过“ 元/头。

二、各生猪定点屠宰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

务收费标准,并做好收费公示工作,在营业场所醒目位置标示服务

项目、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内容。

三、本次调整生猪定点屠宰加工服务收费标准分两步实施,期

间若国家、省出台新规定,则 按国家、省新规定执行。在执行过程

中如遇有问题,请及时报告我局。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发展改革委,市府办,各县 (市 、区)人民政府,市农业农村

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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